关于《昆明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编制说明

一、文件修定的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；
2.《云南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》；
3.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。
二、文件修订的背景和必要性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锚定省委省政府“3815”战略发展目标，围绕“六个春城”建设，聚焦全市重点产业创新发展需要，激发科技成果转化活力，提升全市科技成果转化水平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，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了《昆明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措施》）。
三、文件的起草过程
市科技局于2024年初启动了《措施》的起草工作，起草小组对起草初稿进行了30多次修改完善，形成征求意见稿，于2024年7月向市各部委办局、各县（市）区科技管理部门和部分企事业单位征求了意见， 并采纳了部分好的意见建议再次进行了修订完善，再次征求局领导和各处室意见后形成了征求意见稿。
四、基本框架
基本框架共有四个部分：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、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权益分配机制、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、组织保障。
五、文件的主要内容
（一）第一部分“机制改革”共4条，明确了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、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、先使用后付费转化模式、科技成果限时转化。
（二）第二部分“权益分配”共3条，明确了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政策、科技人员持股、“先投后股”。
（三）第三部分“服务体系” 共5条，明确了建设昆明（国际）技术转移中心、培优成果转化服务机构、构建科技成果评价评估体系、知识产权服务管理、科技金融。
（四）第四部分“组织保障”共2条，明确了加强组织领导与完善尽职免责机制。

六、新政策的主要内容
此次制定的《措施》是对昆明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补充。

主要内容有：职务科技成果赋权。在市属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卫生机构探索开展赋权改革。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。先使用后付费”的转化模式。科技成果限时转化。科技成果转化权益分配。科学技术人员持股。“先投后股”转化方式。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。通过建设昆明（国际）技术转移中心、培优成果转化服务机构、鼓励构建科技成果评价评估体系、加强知识产权服务管理及科技金融等助力科技成果转化。

